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 1060) 

 

盈利預告盈利預告盈利預告盈利預告 

 

本公告由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
則第13.09 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基於目前可得資料及其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
一三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初步審閱，本公司預期二零一三
年上半年錄得業績概述如下。有關財務資料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
審閱。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業績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
年上半年」）之業績相比，股東應注意根據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財務準則第 11 號」），本集團就其共同控制機構（主要業務包括報章廣告
及分銷業務，以及手機電視業務）不再採用比例綜合法入賬，據此，下列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之綜合財務報表已按財務準則第 11 號之修訂作重列。經重列後，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營業額由 523,000,000 港元減少至約 421,000,000 港元，而二
零一二年上半年毛利亦由 203,000,000 港元減少至約 140,000,000 港元。因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及毛利之減少，致使與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同期營業額及
毛利以較小數值之基準作比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除稅後淨溢
利並無因重列而受到影響。此外，報章廣告及分銷業務，以及手機電視業務之
財務業績已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綜合財務報表應佔共同控制機構之
業績內作出反映。 

 

此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作出公佈有關出售一家其持有 70%權益
之間接控制公司，該公司持有京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或「京華文化」）（一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經
營及分銷《京華時報》）之 50%權益。該權益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業績帶來 209,000,000 港元的營業額及 41,000,000 港元的除稅後淨溢
利，而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則錄得營業額跌幅及營運虧損。由於本集團間接持有
京華文化餘下之 15%權益，有關財務業績將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應佔聯營公
司之業績內作出反映。該等貢獻已載列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經重列之財務資料
及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初步未經審核之業績內。 

 

* 僅供識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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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預期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錄得業績如下: 

 

• 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約421,000,000港元之營業額（經重列）相比，營業額上
升10%至15%，或約463,000,000港元至484,000,000港元 

 

• 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約140,000,000港元之毛利（經重列）相比，毛利增長45%

至55%，或約203,000,000港元至217,000,000港元 

 

• 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約105,000,000港元之息稅前利潤（經重列）相比，息稅
前利潤攀升55%至65%，或約163,000,000港元至173,000,000港元 

 

• 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約102,000,000港元之本公司股東應佔除稅後淨溢利（經
重列）相比，本公司股東應佔除稅後淨溢利增加25%至35%，或約128,000,000

港元至138,000,000港元 

 

董事會認為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營業額及溢利上升主要由於下列原因: 

 

(i) 本集團之製作及發行電影版權業務提供穩定收入增長，並提升利潤率。本年
首季度本集團聯合投資及製作之電影《西遊•降魔篇》的票房報捷，僅在中
國已累計票房收入超過人民幣12億元，並刷新多項票房紀錄，可見中國電影
市場一直保持高收入增長，從而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益及回報。此外，本集
團製作並出售兩部成功的新電視連續劇﹔ 

 

(ii) 經過兩年營運之衛星電視廣告業務已漸趨成熟並保持穩定收入增長﹔ 

 

(iii) 有賴嚴謹及有效的成本控制，令本集團製作及發行電影版權業務擴大毛利
率，而衛星電視廣告業務的毛利亦取得顯著增長﹔  

 

(iv) 本集團在應佔共同控制機構之業績錄得虧損，主要包括報章廣告及分銷業務
之利淡財務業績，當中部份已從手機電視業務所獲之利潤抵銷﹔ 

 

(v) 藝術品銷售令本集團錄得約68,000,000港元之稅前收益。有關藝術品之銷售
收益乃屬非經常性收益。該等銷售有助增強本集團之現金流，以發展本集團
之核心業務﹔及 

 

(vi) 本集團已採取一套有效的開銷控制政策。 

 

基於上述原因及當中部份已從較高融資成本及所得稅費用抵銷，本集團之本公
司股東應佔除稅後淨溢利錄得約25%至35%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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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發展與中央政府就發展文化產業施政和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不無關
係。本集團計劃把重點集中於其核心業務，即製作及分銷電影及電視劇業務，
以及衛星電視廣告業務。投資者應注意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可
能因若干因素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如本集團準確衡量觀眾口味的變化之能
力﹔外國電影的競爭﹔電視廣告業務就取悅觀眾之敏感度﹔監管環境﹔經濟狀
況及季節性的廣告預算﹔本集團在一定程度上依賴連鎖影院﹔本集團有效地選
取產品以用於電影廣告中而無損本集團的聲譽之能力﹔以及符合有關法律及法
規。然而，董事會對本集團長遠發展前景仍然審慎樂觀。 

 

為讓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更為健康，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作出公佈有
關出售其持有部份權益之一家間接控制公司–京華文化。有關股權之代價，本
公司預期將獲得 50,000,000 港元的現金款項，並取消由買方持有之 350,000,000

港元可換股票據。出售事項預期將於交易完成時錄得超過 20,000,000 港元的非
現金虧損，惟已在本公告所述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預計業績內入賬列為減值
虧損。董事會預期出售事項為本集團帶來現金流量，有助本集團發展其現有核
心業務。董事會相信出售事項對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不會構成重大不良影響。
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可見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之公告內。 

 

本集團目前之公司架構乃透過一系列的合約協議而組成，並藉著在中國註冊成
立之間接控制公司控制其主要業務，包括與製作及發行電影版權、電視廣告、
平面媒體及手機電視訂閱等相關業務。本公司綜合該等間接控制公司（其視為
綜合聯營公司）之財務報表。本公司為加強控制該等間接控制公司及減輕與該
等間接控制公司相關潛在的監管及法律風險，本公司現正進行公司架構重整，
讓其全資附屬公司能直接經營該等於中國之業務，或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或其他相關規定作出商業安排。中國政府最近關於振興及
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允許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如電影及
電視連續劇。本公司預期將於今年年底前完成公司架構重整。 

 

本盈利預告公告所載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審閱，並僅根據本公
司目前可得資料及本公司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綜合財務報表進行之
初步審閱而作出。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底刊
發之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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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董平先生（主席）、黃清海先生及趙超先生；非執行董事江木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靜先生、金惠志先生及李澤雄先生。 

 


